关于转发《关于举行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

评选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南通市教育局和南通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联合下发的《关于举行第十一次南通市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予以转发（见附件），请各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对照“通知”要求，组织符合条件的成果参加本次评选活动，并于2011年12月8日前将材料（含汇总表，用Excel制作，电子文本及纸质文本均要，基本信息依次为：所在单位、申报人姓名、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出版社或报刊名称、出版或发表时间，顺序不可颠倒）报送至区教体局教科室。
附件：关于举行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活动的通
知
崇川区教体局教科室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南通市教育局

南通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通教教科研〔2011〕3号
关于举行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

果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局各直属学校（单位）：

    根据《南通市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比奖励办法》，我局将举行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活动的范围和对象为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两年间的教育科研成果。已获市级（含市级）以上优秀成果等级奖的不再参加评奖。

    2．参评成果以书面文字形式为主，包括两大类：⑴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等，必须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或在省级以上专业会议书面交流或报告并获等级奖，篇幅在3000字以上；专著，必须公开正式出版。⑵国家、省、市级“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已经获得结题证书），有证据证明其成果产生的影响及价值。

    3．成果申报人为成果第一作者获得者，每人限报一项成果，署名二、三作者不限。

4．申报人需填写“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申报表”（详见附件），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和县（市）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签署意见。

5．报送材料：“申报表”一式三份，参评成果原件一份，复印件三份，评选结束后，原件退还本人。

    6．南通市教育科学优秀成果按上述“两大类”分别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获奖者由南通市教育局颁发证书和奖金，名单将在《南通教育研究》公布。

    7．申报工作由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各县（市）区教科室扎口负责。申报材料由各县（市）区教科室汇总签署意见后统一报送，并附申报成果一览表。同时将汇总表以Excel形式发送至ntjyswjq@163.com邮箱；各大中专院校、市局各直属学校（单位）直接报送。

    8．报送评选成果截止时间：2011年12月10日。过期不候。报送地点：南通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地址：南通市北朱家园路32号。邮编226001。联系电话： 85158206、13601491898。

    附件：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申报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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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

申  报  表

申 报 人：                  
成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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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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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见
	                                          年     月     日（公章）

	评审组评审意见：
奖励级别：

                                                    年     月     日（公章）

	南通市教育局审批意见：

   奖励级别：

                                                   年     月     日（公章）


说    明

1．申报人必须随申报表附申报成果原件一份；
2．申报表一式3份，按样表规格电脑打印填写，若用钢笔填写，字迹要清楚；

3．各栏若不够填写，可另附纸。

4．申报表需经有关单位、部门盖章后生效。
南通市第十一次教育科学优秀成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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